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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澄江市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澄江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澄江市财政局局长 许绍繁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的规定，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澄江市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1—9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24,602 万元，同比下降 49.29%，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26.45%（同

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59,826 万元，同比增长

20.18%，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64.32%），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

成-2,684 万元，同比下降 106.37%，完成年初预算的-3.75%（同

口径：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32,540 万元，同比下降 25.06%，完成

年初预算的 45.50%）；非税收入累计完成 27,286 万元，同比增

长 328.89%，完成年初预算的 126.9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6,088万元，同比下降 8.67%，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68.81%。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累计

完成 5,263 万元，同比下降 97.01%，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4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49,135 万元，同比下降 80.72%，

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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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47,985 万元，比去年同期 39,644 万元增加 8,341 万元，增长

21.0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 36,618 万元，比去年同期 35,675

万元，增加 943 万元，增长 2.64%。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完成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0 万元。

二、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

1.收支规模调整建议。

（1）收入预计：澄江市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58,576 万元，比年初调整减少 34,434 万元，调整下降 37.02％，

同比下降 35.1%（同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 94,064 万元，

同比增长 2.59%，完成年初预算数的 101.17%），其中：税收收

入调整为 18,926万元，同比下降 71.57%，完成年初预算的 26.47%

（同口径：税收收入调整为 54,450 万元，同比下降 19.96%，完

成年初预算的 76.14%），非税收入调整为 39,650 万元，同比增

长 67.33%，完成年初预算的 184.42%。具体调整事项为：

①税收、非税收入调整。税收收入预计全年可完成 18,926

万元，主要是：受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影响，澄江市 2022

年全口径增值税留抵退税累计完成 8.7亿元，县级承担 3.52亿元。

非税收入预计可完成 39,65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18,150万元，

主要是新增林业资源处置和矿山恢复治理砂石料处置。

②上级补助收入预计。全年收入预计调整为 176,2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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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初预算增加 95,670 万元，调增 118.72%，主要是：增值税留

抵退税补助资金 19,920 万元，抚仙湖保护资金 6 亿元，省级预

算内投资建设资金 1 亿元等。

③调入资金调整。调入资金调整为 3,530万元，比年初预算

数减少 92,342 万元，调减 96.32%。

④新增一般性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16,500 万元。

（2）可用财力预计：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计算，2022 年澄

江市一般公共预算可用财力 101,010 万元，比年初的 190,518 万

元减少 89,508 万元，下降 46.98%，主要原因：一是受大规模增

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影响，澄江市 2022 年预计完成全口径增值税

留抵退税 8.7亿元；二是年初预算安排的土地收入不达预期目标，

本次调整对年初预算安排中不具备支付条件的项目进行了调减，

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较年初预计减少 90,542 万元。

（3）支出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241,617 万元，

比年初调整增加 238万元，调整增长 0.1%，同比增长 3.1%。具

体调整事项为：

①基本支出调整。

按照预算调整方案，“三保”支出调整增加 434 万元，其中：

“保工资”支出调整增加 2,969 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调整增加 1,964万元、事业人员考核绩效工资调整增加 398万元、

住房补贴调整增加 155 万元、其他经费调整增加 452 万元等；“保

运转”支出调整减少 138 万元，主要是落实省市关于压缩公用经

费不低于 5%的要求，对全市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等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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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进行的调减；“保民生”支出调整减少 2,397 万元，主要是调

整减少年初市本级安排的城低农低保障资金 518 万元、乡村振兴

衔接专项资金 500万元以及退役士兵保障资金 481 万元等。

②项目支出调整。

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及市委政府重点工作要求，调整增加部门

预算项目支出 2,314万元，调整减少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5,800 万

元，调整减少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14,757 万元，项目支出净减少

38,243 万元。

③预算执行中科目、项目调整。

一是影响收支规模变动的科目调整情况。规范支出科目调整

增加 27,358 万元，将 2022 年预算执行中因受财力不足，列支政

府性基金支出的专项资金调整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二是不影响收支规模变动的科目、项目调整情况。按照《澄

江市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澄江县财政局财政预算指标管

理暂行办法》的文件规定，对部分预算科目、预算项目及预算单

位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一是年初预留增资拨付造成功能

科目的改变，涉及统发工资、棚改优秀工作人员、特殊人员提标

增资等功能科目调整资金 2,498 万元；二是科目、单位调整 10

笔，共计金额 467万元。

（4）平衡情况分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576 万元，返还

性收入 5,214 万元，转移性收入 171,039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26,781 万元，调入资金 3,530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 3,3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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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经营调入 200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16,500 万元，收

入总计 281,640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1,617 万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6,500 万元，上解支出 23,523 万元，支出

总计 281,640万元，收支相抵，收支结余为 0，收支平衡。

调整后，全年市本级财力安排支出共调整增加支出 2,748 万

元，加之科目调整增加支出 27,358 万元，抵减年初预算调整减

少支出 40,557 万元，市本级支出净减少 10,451 万元，再根据预

算调整后的上级补助资金支出规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

241,617万元，比年初调整增加 238 万元，调整增长 0.1%，比上

年完成数增长 3.1%。

2.其他事项。年初安排预算时为确保人员正常增资、抚恤补

助以及其他人员经费变动及时到位，预留人员经费 5,200 万元。

截至目前，安排 2,951 万元，调减抚恤金 200 万元，结余 2,049

万元，暂不做调整，以确保 11-12 月人员变动需增加支出。以上

预留经费实际发生支出时，会引起功能科目发生变动，但不引起

支出总规模变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计：澄江市 2022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205,376万元，比年初调整减少 147,850 万元，调整下降 41.86％，

同比下降 34.47%。具体调整事项为：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

为 205,376 万元，比年初调整减少 147,850 万元，调整下降

41.86％，同比下降 34.47%，主要是：受金融政策调整、抚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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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项目熔断机制的影响，企业拿地积极性不高，土地供应未能

达到预期目标。

（2）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收入 10,200 万元，主要是：澄华高

速专债资金。

（3）新增专项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3,100 万元。

2.可用财力预计：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计算，2022 年我市市

级可用财力 198,580万元，比年初的 259,862 万元减少 61,282 万

元，下降 23.58%，主要原因：受金融政策调整、抚仙湖周边项

目熔断机制的影响，企业拿地积极性不高，土地供应未能达到预

期目标。

3.支出预计：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 211,757 万元，比

年初调整减少 35,507 万元，调整下降 14.36%，同比下降 51.33%。

具体调整事项为：

（1）项目支出调整。

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及市委政府重点工作要求，调整增加项目

支出 31,514 万元，调整减少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10,300 万元，调

整减少部门预算项目支出 134,359万元，项目支出净减少 113,145

万元。

（2）预算执行中科目、项目调整。

一是规范收支科目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减少 27,358

万元，按照功能科目列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二是按照《澄江市

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澄江县财政局财政预算指标管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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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等文件规定，对部分预算科目、预算项目及预算单位进

行了调整，具体调整情况：科目调整 52 笔，金额 885 万元；项

目调整 1 笔，金额 65万元。

4.平衡情况分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05,376万元，转

移性收入6,240万元，上年结余1,345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收入10,200万元，债券转贷收入3,100万元，收入合计226,261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11,757万元，上解支出3,974万元，

调出资金3,33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700万元，支

出合计226,26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为0，收支平衡。

调整后，全年市级财力安排支出共调整增加支出 31,514 万

元，加之科目调整减少 27,358 万元，抵减年初预算调减支出

144,659 万元，市本级支出净减少 140,503 万元，再根据预算调

整后的上级补助资金支出规模，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为

211,757 万元（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10,200 万元），比年初减少

35,507 万元，调整下降 14.36%，比上年完成数下降 51.3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预算法》、《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的有关规定，政府性基金预算只有收入实现后，才能安排对应支

出，1-9 月份，为满足市委市政府重点项目推进的需求，已占用

提前安排支出 4.31 亿元。《预算法》明确规定，县级政府不得

赤字决算，由于土地出让的不控因素较多，为确保年终预算平衡，

如年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不能覆盖支出，需将列支政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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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项目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调整列支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详细情况待次年向人代会报告。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1.社会保险基金收入调整情况。澄江市 2022 年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收入调整为 86,018 万元（其中：社保基金收入 59,183 万

元，社会保险基金上解下拨收入 19,025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转

移收入 7,810万元），调整增加 4.08%，比上年增长 23.46%。主

要是：（1）此前年度存的大额定期多数于本年年度到期，增加

了利息收入；（2）2022 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高最低缴费档次，

导致了基金收入明显增多。

2.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调整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调整

为 71,828 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44,525 万元，社会保

险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26,66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 635

万元），调整减少 1.26%，比上年增长 13.07%，主要是：社保

基金上解支出较年初预算下调，社保基金预算支出减少。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86,01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71,828 万元，上年结余 22,23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36,428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1.澄江市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调整为 200 万

元，比年初调整减少 1,800万元，调整下降 90％，同比下降

42.86%，主要是：年初计划的资产处置因融资问题，未能完成清

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与年初预算持平，完成 9 万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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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玉溪市国资委下达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209 万元，其中：本级收入 2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9 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209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 9 万元，调出资金 200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0 万元。

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一）“三保”保障情况。2022 年，澄江市全口径“三保”

安排支出 125,191 万元，“保民生”安排 10,996 万元、“保工资”安

排 100,465 万元、“保运转”安排 13,731 万元。按照预算调整方案，

“三保”支出调整增加 434 万元，“保民生”支出调整减少 2,397 万

元、“保工资”支出调整增加 2,969万元、“保运转”支出调整减少

138 万元，调整后，全市“三保”支出需求 125,625万元，“保民生”

安排 8,599 万元、“保工资”安排 103,434 万元、“保运转”安排

13,593 万元。截止目前，澄江市全口径“三保”支出 75,409 万元，

“保民生”支出 2,486万元、“保工资”支出 65,336 万元、“保运转”

支出 7,587 万元。

（二）盘活存量资金情况。截至目前，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

作重心，澄江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批示，安排存量资金支出

14,048 万元，实际支出 387 万元，剩余 13,661 万元。

（三）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2022 年，澄江市预算安排预

备费 4,000 万元。截止目前，已安排使用 651万元，实际支出 388

万元，剩余 3,612万元，为应对疫情防控支出需求等不确定突发

事件，本次预备费不作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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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采购调整情况。根据《澄江市财政局转发<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

通知（2021 年版）>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确保政府采购活动的

有效开展，按照各预算单位的申报统计情况，本次纳入政府采购

调整的项目共计 304 笔，金额净减少 774万元，其中：调减年初

预算安排的政府采购项目 108 笔，金额 2,284万元，新增政府采

购项目 196笔，金额 1,510万元。

四、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一）全盘谋划，广辟财政资金渠道。一是把税收收入、非

税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按照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税收方

面：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统筹抓好容汇铭

城、纳东花园、时代广场等项目的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和税款的

清缴工作，并对已达到不动产权证办理条件的金湖佳园、纳东花

园、花语澄等项目，加快不动产权证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弥补缺

失税源。此外，加强欠税管理，对欠税企业加大清缴力度，形成

税款的有效入库；非税方面：加大现存资源（资产）的盘活力度，

特别是做好污水处理厂、安置房存量房源等项目的资源（资产）

处置，切实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土地方面：一方面要对年内计划

出让的土地地块再次进行梳理，深入分析问题所在，逐步形成一

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加快土地出让供应速度，重点加快“三

管多中心”、东南亚物流港、海口片区安置地、电力调动大厦、

右所镇横大路片区等地块的供应进度，确保 11 月底前实现有效

的土地出让收入；另一方面是加快城市更新中“退二进三”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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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梳理符合条件的企业，尽快实现收入。此外，加快矿山恢

复治理资产处置进度，确保在时限内实现资金的有效入库。二是

抓对上争取，强化对上争取资金考核，全方位争取上级政策、补

助资金对澄江市的支持力度，减轻市财政资金压力。同时，综合

研判政府债券支持领域和发行趋势，做好 2023 年专项债申报项

目储备、包装和申报工作，落实优质项目前期要素保障。三是继

续清理结转结余资金，及时收回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

结转资金，特别是长期沉淀资金、按原用途难以使用资金等，全

部收回财政，统筹安排用于全市重点支出。

（二）足额兜底，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

思想，落实压减一般性支出和压减“三公”经费支出的要求，节省

资金优先安排用于“三保”支出、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一是保障“三保”支出需求，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切实兜牢民

生底线，优化支出结构，把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基本民生支

出放在优先保障的位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二是严控新

增支出，市委市政府在年度内不新增财政支出，特殊原因确需新

增的，需明确资金来源，杜绝挤占“三保”年初预算安排和上级专

款的情况发生。三是加强上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与本级资金统筹

使用，对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与本级项目资金安排有重叠的，

调整本级安排的预算。

（三）防范风险，严肃执行财经纪律。一是严格遵守公共财

政支出保障顺序，有条件地执行财政预算，在安排完财政“三保”

支出后，将债务还本付息资金，优先安排纳入财政预算。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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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中，除应急救灾等支出外，原则上不出台新增加当年支出的

政策。二是谨慎新增政府性投资项目，根据《政府投资条例》规

定，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以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原则，仅安排有明确资金来源的项目，考虑支出政策的财政可承

受能力。三是从严从紧加强管控预算未安排资金的工程项目，严

格立项审批手续，杜绝以拖欠工程款、施工单位垫资建设等方式

形成新的政府性债务，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财政预算正在执行中，受上

级专款、收入入库情况和资金调度的影响，财政收支及平衡情况

还会发生变化，变化情况待年底再按程序向会议报告。

今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受整体经济形势及各种政策因素的影

响较为明显，我市财政收支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财源建设力度

还需进一步加强；受国家政策调整、政府性债务偿还压力加大等

因素制约，实现财政收支目标任务非常艰巨，但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下，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扎实

工作，努力实现本次预算调整确定的财政收支目标，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以上报告，请予审查。

附件：澄江市 2022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